
7. 地方政府主管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章程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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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机构：贵州省教育厅

业务电话：0851-85287796（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）

监督电话：0851-85284372（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）

申 请

申请人（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）书面向省教育厅提出章程核准

申请，并同时提供以下材料。

1. 法人代表签发的申请核准章程报告。

2. 提交核准的章程文本。

3. 对章程制定程序和主要内容的说明。

初 审

依照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第 31 号令）的要求，对章程

核准稿的合法性、适当性、规范性以及制定程序，进行初步审查。

反馈修改

将专家评议意见反馈给申请人，申请人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对章程进行修改

后，申请人将修订后的章程重新呈报省教育厅核准。

核准并制发核准书

对符合核准要求的章程，省教育厅予以核准，以章程核准书等形式批复。

专家评议

组织贵州省高校章程核准委员会专家对章程进行审核评议，并形成专家评

议意见。


